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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藏金壹号与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已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经一致行动人协商同意一致行动关系在2019年5月

24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顺延。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增减。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公司” ）今日收到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

号” ）《告知函》及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根据藏金壹号及一致行动人于2017年

5月24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2018年5月14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一致行动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协

议有效期两年，即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经一致行动人协商同意一致行动关系在2019年5月24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

顺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2017�年 5�月 24�日，藏金壹号、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鼎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孙

兰华、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黄永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志伟、徐岩、沈鸣、

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共计 29�方主体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签署后，上述二十九名股东成为一致行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8）。 2017年8月7日，藏金壹号一致行动人许晓

文先生（时任董事）依据民事调解书将其直接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过户给许多女士与朱素珍女士，其中，许多女士与许晓文先生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许多女士所持公司股份计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

为明确协议有效期，2018年5月14日，藏金壹号与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对原协议的有效期

限进行补充约定。协议约定原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为两年，协议到期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可延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披露

的《关于股东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5）。

2018年6月14日，藏金壹号经与各方一致行动人协商，同意鼎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孙兰华与藏金壹号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藏

金壹号与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藏金壹号及其一致

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2）。

2018年9月10日，藏金壹号经与各方一致行动人协商，同意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与藏金壹号解除一致

行动关系。 藏金壹号与一致行动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藏

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68）。

截至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日（2019年5月24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8954%

2 吴启权 69,524,272 5.2524%

3 许晓文 10,833,823 0.8185%

许多 2,150,000 0.1624%

4 鲁尔兵 3,113,074 0.2352%

5 倪昭华 1,838,400 0.1389%

6 许兰杭 384,000 0.0290%

7 徐成斌 720,000 0.0544%

8 黄永维 420,000 0.0317%

9 谢小渭 418,200 0.0316%

10 曹斌 501,000 0.0378%

11 石洪军 322,200 0.0243%

12 王军 492,000 0.0372%

13 鲁尔军 350,000 0.0264%

14 甘立民 294,200 0.0222%

15 王沐曦 258,800 0.0196%

16 孟庆和 271,200 0.0205%

17 刘志伟 211,100 0.0159%

18 徐岩 267,000 0.0202%

19 何江淮 301,800 0.0228%

20 沈鸣 411,000 0.0311%

21 强卫 156,000 0.0118%

22 余非 450,000 0.0340%

23 谌光德 426,000 0.0322%

合计 172,149,698 13.0055%

二、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情况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前述一致行动人于2019年5月

27日共同签署《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就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事宜共同声明如下：一致行动人在长园集团的一致行

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本企业/本人作为《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主体，经友好协议，同意一致

行动关系在2019年5月24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顺延。

三、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4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103,425,058 7.81

2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90

3 吴启权 69,524,272 5.25

4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152,468 3.56

5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9,258,471 2.21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433,200 1.85

7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18,490,188 1.40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93,125 1.22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031,337 0.83

10 许晓文 10,833,823 0.82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藏金壹号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72,149,698股，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前述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第一大股东为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3,425,05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7.81%。 但从公司前十大股东信息看，公司各股东股权分散，持股比例均较低，任意单一股东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都无法满足对

公司实际控制的要求，因此，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告知函》和《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600525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一道2号长园新材料港9栋1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一道2号长园新材料港9栋1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吴启权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许晓文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鲁尔兵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倪昭华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六：许兰杭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七：徐成斌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八：黄永维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九：谢小渭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鼎工业园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路1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曹斌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光明办事处光明街道光明大街长园新材G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一：石洪军

通讯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大街光明油站后150M长园光明基地浩轩工业园E栋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二：王军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七路10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三：鲁尔军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工业园宝陂工业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四：甘立民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嘉好路1690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五：王沐曦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经工业园景晖路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六：孟庆和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霜竹公路4933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七：刘志伟

通讯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开发区泉兴路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八：徐岩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井巷村建新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十九：沈鸣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青海路2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十：强卫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第二期金峰北路89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十一：何江淮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1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十二：余非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十三：谌光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股份变动性质：不涉及持股数量的增减，因《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自动终止且不再顺延

签署日期：2019年5月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长园集团、上市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藏金壹号 指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指

藏金壹号、吴启权、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黄永

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

志伟、徐岩、沈鸣、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藏金壹号

公司名称：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一道2号长园新材料港9栋1楼

出资额：54,695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9日

合伙期限至：2031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915815X7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产品营销策划。（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藏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藏金壹号的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出

资

方

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别 认缴期限

1

鼎明（上海）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货

币

8,824 8,824 16.1331% 有限合伙人 2016-12-31

2

深圳市藏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货

币

100 100 0.1828% 普通合伙人 2016-07-30

3 沈锦良

货

币

2,046 2,046 3.7407% 有限合伙人 2016-07-30

4 李伟锋

货

币

300 300 0.5485% 有限合伙人 2016-07-30

5 姚太平

货

币

1,242 1,242 2.2708% 有限合伙人 2016-07-30

6 黄勇

货

币

3,846 3,846 7.0317% 有限合伙人 2016-07-30

7 许晓文

货

币

3,000 3,000 5.4850% 有限合伙人 2014-06-20

8 陈曦

货

币

3,000 3,000 5.4850% 有限合伙人 2014-06-20

9 鲁尔兵

货

币

200 200 0.3657% 有限合伙人 2014-06-20

10 熊贤忠

货

币

32,137 32,137 58.7567% 有限合伙人 2018-12-30

合计 54,695 54,695 100%

2、藏金壹号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注册号：91440300319745792N

名称：深圳市藏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贤忠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2015年2月28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3、藏金壹号主要管理人员的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许晓文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330106**** 中国 否 广东省深圳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晓文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二）吴启权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13029*******

住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青科技工业园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吴启权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三）许晓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30106*******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村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晓文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2017年8月， 许晓文先生依据法院民事调解书将其直接持有的2,150,000股公司股票过户给许多女士， 许多女士目前持有公司2,

150,000股，许多女士与许晓文先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十）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许多女士所持公司

股份计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多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四）鲁尔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20106*******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华路3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鲁尔兵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五）倪昭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220104*******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华路5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倪昭华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六）许兰杭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30103*******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福宁弄88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许兰杭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七）徐成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20102*******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徐成斌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八）黄永维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110108*******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发展银行大厦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黄永维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九）谢小渭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40803*******

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科技六路11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鼎工业园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路11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谢小渭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曹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41621*******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村52栋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光明办事处光明街道光明大街长园新材G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曹斌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十一）石洪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41621*******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一路N8区金泓凯旋城

通讯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大街光明油站后150M长园光明基地浩轩工业园E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石洪军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二）王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30121*******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920弄20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七路1001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军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十三）鲁尔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41621*******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36号彩虹之岸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工业园宝陂工业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鲁尔军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四）甘立民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232602*******

住所地：黑龙江省北安市金穗社区第6居民委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嘉好路1690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甘立民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五）王沐曦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20111*******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印长城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经工业园景晖路2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沐曦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六）孟庆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229005*******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青梧路2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霜竹公路4933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孟庆和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七）刘志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510113*******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2118号

通讯地址：天津市天津市武清区开发区泉兴路8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刘志伟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十八）徐岩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40301*******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华路5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井巷村建新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徐岩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十九）沈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20582*******

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人民北路4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青海路28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沈鸣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二十）强卫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610525*******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兴华二路73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第二期金峰北路89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强卫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二十一）何江淮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30106*******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华路3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1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何江淮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二十二）余非

性别：女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360103*******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A区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余非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情况。

（二十三）谌光德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身份证号码：420107*******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玫瑰花园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长园新材料港6栋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谌光德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和仲裁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藏金壹号持有长园集团股份5.8954%，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其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1、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为藏金壹号的有限合伙人；

2、许晓文先生与许兰杭先生为兄弟关系，鲁尔兵先生与鲁尔军先生为兄弟关系。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所引起。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前述一致行动人于2019年5月

27日共同签署《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就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事宜共同说明如下：一致行动人在长园集团的一致行

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主体，经友好协议，同意一

致行动关系在2019年5月24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顺延。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12�个月内，不排除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处置和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172,149,6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055%。 具体持股

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8954%

2 吴启权 69,524,272 5.2524%

3 许晓文 10,833,823 0.8185%

许多 2,150,000 0.1624%

4 鲁尔兵 3,113,074 0.2352%

5 倪昭华 1,838,400 0.1389%

6 许兰杭 384,000 0.0290%

7 徐成斌 720,000 0.0544%

8 黄永维 420,000 0.0317%

9 谢小渭 418,200 0.0316%

10 曹斌 501,000 0.0378%

11 石洪军 322,200 0.0243%

12 王军 492,000 0.0372%

13 鲁尔军 350,000 0.0264%

14 甘立民 294,200 0.0222%

15 王沐曦 258,800 0.0196%

16 孟庆和 271,200 0.0205%

17 刘志伟 211,100 0.0159%

18 徐岩 267,000 0.0202%

19 沈鸣 411,000 0.0311%

20 强卫 156,000 0.0118%

21 何江淮 301,800 0.0228%

22 余非 450,000 0.0340%

23 谌光德 426,000 0.0322%

合计 172,149,698 13.0055%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同出具《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

一致行动人在长园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已于2019年5月24日到期，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签署主体，经友好协议，同意一致行动关系在2019年5月24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顺延。 本次权益变动后，藏金壹号及其一致

行动人各自所持股份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三、本次权益变动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质押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

股份状态 数量（股）

藏金壹号 78,035,629 5.8954% 质押 74,570,000 5.6336%

吴启权 69,524,272 5.2524% 质押 46,240,000 3.4933%

合计 120,810,000 9.126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172,149,6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0055%；合计质押股

份数为120,8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1269%。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将以下备查文件呈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备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声明》；

二、本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日期：2019�年 5月28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本页无正文，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名：

签署日期：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08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2019-051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19091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核准为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次交

易能否获得核准及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A

股代码：

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9

—

20

优先股代码：

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24日以

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 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10份，实际发出通

讯表决票10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0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8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

报告》。

监事会对5名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28

优先股代码：

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可转债代码：

127010

可转债简称：平银转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混合资本债券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2009年5月26日，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2年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

行” ）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的15（10+5）年期混合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并于2009年6月1

日发布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混合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

关条款的规定，本期债券设有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经监管部门批准，发行人可以选择在本期债券

第10个计息年度的最后一日，即2019年5月27日（因2019年5月26日为法定休息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按面值一次性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7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28日，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旗滨” ）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21日， 福建旗滨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9,80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与华泰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旗滨集团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3）。 协议约定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1日。

2019年5月27日，福建旗滨与华泰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购回交易》，将其所持有的

质押给华泰证券的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9,800,000股办理了购回及解除质押手续。

序

号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

购回解除质押时间

初始

交易日

解除质押股数

（股）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1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

司

是 2019年5月27日 2018年11月21日 149,800,000 18.96%

二、质押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具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质押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1、福建旗滨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790,067,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39%,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福建旗滨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01,449,633股（系其之前发行可交换债券业

务办理质押的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5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49%。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与福建旗滨为一

致行动人。俞其兵与福建旗滨合计持有公司1,192,567,2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36%。其中，俞其兵先生

持有本公司股份402,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7%。 截至本公告日，俞其兵已累计质押36,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4%。

本次福建旗滨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旗滨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237,

449,63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83%； 比年初质押股份总数404,699,633股减少167,250,000股， 下降

41.44%，质押总股本占比下降6.22个百分点。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77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集中竞价回购股份比例达

2%

暨回购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1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集中竞价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披露了《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并于

2018年7月23日实施了首次回购。 根据《公司法》（2018）、《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的通知》、《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经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的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集中竞价回购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事实发生之日，上市公司应当及时

发布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19年5月28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9,537,39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688,164,940股的

2.2148%(占本次股份回购公司预计回购最高股数的59.54%)，最高成交价为4.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46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22,623.78万元(含交易手续费)。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及最新的法规要求，和公司《回购股份

报告书》(调整后)的规定，继续推进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证券简称：

ST

慧球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本公司” )拟向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下秀”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天下秀全体股东持有的天下秀100%股份并对天下秀进行吸

收合并。 上市公司为吸收合并方，天下秀为被吸收合并方；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天下秀将注销法人资格，上

市公司作为存续主体，将承接（或以其子公司承接）天下秀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

一切权利和义务（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相关议案，详见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40）。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分别获得上市公司、天下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尚需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根据本公告进行有效申报的债权人，本公司将在本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

准后，对相关债务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

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有关债权将在到期后由本公司

按有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清偿。

债权人可直接派人到本公司申报债权，也可以邮寄、传真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时间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 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民、韦承武

地址：广西北海大道168号

联系电话：0779-2228937

传真号码：0779-2228936

邮政编码：536007

以邮寄、传真方式申报债权的，请在邮件封面、传真首页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9-02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录入错误，将报告中“股东总数（户）” 填报错误，

现更正如下：

修订前：“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股东总数（户） 149,168

修订后：“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股东总数（户） 158,778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更正后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因上述内容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9-026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 ）关于其进

行股票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三安电子于2018年11月28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2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5月27日，三安电子将其中7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7%）解除了质押，解押手续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三安电子为三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243,618,660股股份，累计质

押118,080,000股股份,约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8.47%；三安电子持有本公司1,213,823,341股股份，

累计质押1,076,650,000股股份， 约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88.70%。 两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457,

442,001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5.74%），累计质押1,194,730,000股，质押股份约占两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比例的81.97%。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40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松

维” ）持有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36,16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8.08%，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纬岳”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2,054,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03%。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的股份，已于2018年3月2日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广州松维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00,000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9%；广州纬岳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600,000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比例0.3%。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广州松维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6,162,000 18.08% IPO前取得：36,162,000股

广州纬岳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054,000 6.03% IPO前取得：12,05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广州松维

不 超 过 ：1,

800,000股

不 超 过 ：

0.9%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1,

800,000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

过 ：1,

800,000

股

2019/6/21 ～

2019/12/18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广州纬岳

不超过：600,

000股

不 超 过 ：

0.3%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600,000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

过 ：600,

000股

2019/6/21 ～

2019/12/18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 □否

1、广州松维、广州纬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的5%；公

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

调整。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的5%；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2、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韩广源、段嵩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50%。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

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数量的5%；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及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上述减持价格

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

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广州松维和广州纬岳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在减持期间内，广州松维和广州纬岳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本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在上

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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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宣告，公司独立董事吴毓武先生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9年5月29日上午不幸逝世。

吴毓武先生自2013年1月25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并担任公司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审计委

员会委员等职务。 在任职期间，吴毓武先生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忠实地履行了作为独立董事应尽的职责和

义务，为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吴毓武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

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对吴毓武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正常。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将按照相关程序增补

董事会成员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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